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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吳慶芳
聯絡電話：02-23565213
電子信箱：moi206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302633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01000000A113026339100-1.pdf)

主旨：為檢察機關囑託登記機關依刑事確定判決沒收登記名義之

相關作業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3年5月24日法檢決字第11304519410號函（如

附件）辦理，兼復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13年2月1日北市地登

字第1136002629號函。

二、按「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。」、「罰

金、罰鍰、沒收及沒入之裁判，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執行

之。」、「前項命令與民事執行名義有同一之效力。」、

「前條裁判之執行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。」、「偽

造或變造之物，檢察官於發還時，應將其偽造、變造之部

分除去或加以標記。」為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刑事

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471條第1項及第474

條所明定。

三、查沒收為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性質上

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，其目的在剝奪犯罪不法利得

（105年7月1日施行刑法第五章之一沒收專章之立法理由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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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）。是檢察機關得依刑事確定判決沒收之主文，函請登

記機關塗銷不實登記（即回復不實登記前之登記狀態），

惟沒收登記名義是否賦予塗銷登記之法律效果及檢察機關

囑託函是否具有執行名義效力，尚有疑義，臺北市政府地

政局爰以前開113年2月1日函請示到部，案經本部函准上開

法務部113年5月24日函略以：「二、就刑事確定判決沒收

登記名義是否賦予塗銷登記之法律效果……（二）按不動

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倘係基於無效之法律行為者，該登記

既有無效之原因，當事人依侵權行為之規定為回復原狀或

依不當得利之規定為返還其利益之請求，應提起塗銷登記

之訴。又侵害型不當得利，因受益人與受損人間並無發生

物權變動之合意，受益人僅為形式上登記之名義人，而未

取得真正之權利，無權利可資返還，此際受損人應請求受

益人塗銷登記，以除去受益人無法律上原因所受之利益。

是不動產登記屬財產上利益，行為人明知而使公務員為不

實之不動產變動『登記』，而得為宣告沒收之標的，其沒

收的執行方法，應可參照刑事訴訟法第474條規定之意旨，

由檢察官依法院宣告沒收之主文，發函地政機關塗銷該不

實登記，即為回復該不實登記前之登記狀態……。三、就

檢察官囑託地政機關依刑事確定判決沒收登記名義之塗銷

登記事宜……（二）刑事判決確定後由檢察署之執行檢察

官依確定判決指揮執行，檢察官指揮執行命令之方式非要

式行為，……有以執行命令為之，亦有以發函囑託他機關

方式為之。……執行檢察官就沒收裁判之執行，依法可準

用民事執行裁判之規定，又強制執行法第4第1項第1款亦規

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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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確定終局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故執行檢察官依刑事確定

判決為執行名義，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條規定，發函囑託

地政機關依確定判決塗銷不實登記，並回復該不實登記前

之登記狀態，於法尚非無據……。」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

意見。

四、基於沒收裁判之執行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，檢察官

於必要時，得囑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為之（刑事訴訟法

第471條規定參照）。是刑事確定判決主文沒收登記名義之

執行，係由檢察機關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囑託方式辦

理塗銷登記，登記機關受理時，得以性質相似之「法院囑

託塗銷」為登記原因，並以囑託文發文日為原因發生日

期；又該不實登記如有第三人設定之抵押權，為保障該第

三人因信賴登記所取得之權利，除另經當事人訴請判決塗

銷外，登記機關尚不得逕為塗銷抵押權（本部78年6月15日

台內地字第712223號函參照）。

五、本部另將適時檢討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「法院囑託塗

銷」之意義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
副本：

42


